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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
福建省尤溪县浩泽矿业有限公司

福建省尤溪县谢坑矿区寨头矿段铅锌矿补充勘
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福建省尤溪县浩泽矿业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报送的《福建省尤溪县谢坑矿区寨头矿段铅锌矿补充

勘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（报批稿）》(以下简称“报告表”)

和申请审批的函收悉。我局于 2025 年 10 月 21 日受理该报告表

的审批申请，在尤溪县政府门户网站对受理情况进行公开，并将

报告表全本公示；于 2025 年 11 月 4 日在尤溪县政府门户网站对

报告表拟作出的审批意见进行公开；上述公示、公开期间，我局

未收到关于本报告表的意见。经研究，对该项目报告表批复如下：

一、本项目位于尤溪县梅仙镇谢坑村，矿段矿界范围

1.2856 平方千米，勘查矿种为铅锌矿。本次补充勘查拟钻探 11

孔，钻探 1920 米，并对钻孔开展地质编录和水文编录；2 条探

槽，探槽设计长度 60 米，成槽后取样编录（具体地理位置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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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内容详见报告表）。

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，项目建设符合《尤溪县国土空间总体

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《福建省尤溪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

（2021-2025 年）》《三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发布三明市 2023

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成果的通知》的相关要求，在落实

报告表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后，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可得到缓

解和控制。因此，你公司在取得其它相关行政许可的前提下，我

局从环境保护方面原则同意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

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、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对策

措施。

二、项目设计、建设及运营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。项目实施过程不得占用

基本农田、生态公益林等生态保护红线；项目应严格控制施工区

域，减少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。表土应规范暂存，施工结束后应

及时清理勘探迹地，并进行土地整治、表土覆盖、植被恢复。项

目不设置永久弃渣场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钻孔泥浆经沉淀后循环使

用；钻孔场地与废土石淋溶水经沉淀后作为钻孔补充水或场地降

尘水；探槽上方应开挖截水沟；生活污水处理后用于周边林地施

肥；钻孔结束应立即规范封井或设置水文井，探槽应分段回填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钻探应采用湿法作业，



— 3 —

钻探、槽探等勘查场地周围设置洒水设施，定期洒水抑尘。

（四）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优

先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对高噪声设备采取基础减振、隔声、消声等

降噪措施，加强机械设备的保养和维护，确保施工噪声达标。

（五）落实固体废物收集贮存处置措施。按照有关规定，对

固体废物实施分类处理、处置，做到“资源化、减量化、无害化”，

认真落实固体废物收集、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。废机油收集回用

工具润滑，不能回收利用的须按国家有关规定妥善贮存处置，并

做好贮存、转移等台账记录，不得产生二次污染。

（六）严格落实施工期污染防控措施。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，

做好水、大气、噪声、固体废物有关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

作。

（七）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》的

要求，建立与公众信息沟通和意见反馈机制，建立畅通的公众参

与平台，定期发布项目环境信息，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对于公

众反映的建设项目有关环境问题，给予妥善解决。

三、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

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
项目竣工后，按规定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四、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及污染防治措施等

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，重新履行相关审批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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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。

五、我局委托三明市尤溪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开

展环保“三同时”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。

三明市生态环境局

（盖行政许可专用章）

2025 年 11 月 11 日

抄送：三明市尤溪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，三明市韬睿环保技术有限公司


